附件1
上海市宝山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评审标准
（2019年修订稿）
一、组织管理，制度健全（15分）
1、学校有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学校科技教育管理网络健全，做到统一领导，分工协作。设立学校科技总辅导员，在分管校长领导下，具体负责学校科技教育工作。
2、科技教育列入学校整体工作目标，能结合学校三年办学发展规划，配套制定本校科技教育特色建设发展规划、分年度工作计划，有实施和年度工作总结。在全区学校科技教育年度考核(2016--2018年)中，活动积分名列前茅，成绩优良。
3、科技教育列入学校绩效考核条例，将教师科技教育实绩作为业务考核、职称评聘依据之一。科技教育工作量核算为教师相应课时津贴，指导学生获奖等有相应奖励。定期表彰奖励优秀科技教师和科技特长爱好学生等。
4. 在学校年度生均公用经费中规定科技教育专项经费额度，对上级部门下拨的科技教育经费和奖励能专款专用,定期改善学校科技教育场所和设施设备等，确保使用率。
5、注重学校科技教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资料齐全。
二、师资队伍，基础建设（20分）
6、发挥教师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建设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科技教育师资队伍，促进学校科技教育特色项目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7、重视科技教师培训，建立学校科技教育教研组，定期开展专题教研活动。同时加强科技教育科研工作和科技教师专业培训。每学期有计划地安排科技教师参加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教研组活动，确保科技特色项目可持续发展。
8、加强对科技教育的科研工作，组织有关教师参加未成年人素质教育推广活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教师创新成果、各级科技辅导员论文评比等活动，每年有科研成果与经验在学校或区域内交流。
9、加强校园科技特色实践平台建设，包括科技活动室、科技创新实验室和校园创客空间等科技活动室场馆，学生参与率高、使用率高，并能与区域内的兄弟学校有效共享优质资源。
三、试点推广，课程建设（20分）
10、积极参加家庭创客行动、中小学科技教育创新联合体项目，“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宝山区STEM+教育发展行动”等科学教育试点和推广工作，提升宝山特色项目的影响力。
11、在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中突出对学生科学发展观、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挖掘、渗透与融合“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注重前沿科技、高新技术和知识产权等的宣传。
12、注重校本综合实践课程建设，每周安排一至二课时的科技类活动课，积极探索STEM+课程和创客教育课程等的开发，与生活、生产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活动，培养跨学科创新思维、综合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方式。
13、注重科技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相结合，建立和运营校园科技教育网站(包括新媒体等)，开展线上线下课内外和校内外互动学习活动。
四、校园文化，创新实践（30分）
14、积极推进“校园创新文化建设行动”，跨界融合，营造校园创新文化氛围，以文化的方式将科学信念、情怀和使命植入广大学生内心修养。结合科普节假日举办校园科技主题系列活动，如世界环境日、双创周、节能周、科技节等，师生参与率达80％以上，涌现一批热爱科创活动的学生。
15、让学生成为科技活动的主人，鼓励学生自发建立和自主运作科技社团与兴趣小组，学校科技类社团与兴趣小组占全校总数比例不低于50％，实行“六定”(即定计划、内容、教师、时间、场地和经费)管理机制。
16、能为宝山区青少年科学研究院选送优秀学员，积极参加基于家庭创客、依托联合体三级社团为特色的“宝山100”未来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持续培养科技活动积极分子。
17、帮助与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的课题研究，在全国、全市青少年科技竞赛中尤其是“明日科技之星”、“青少年创新大赛”、“未来工程师大赛”、“创客新星大赛”等重大赛事中出成绩、出人才。
18、聚焦特色品牌项目，能承担区级科技教育特色品牌展示和冠名杯赛活动，学校形成1项以上科技教育特色品牌项目，在市、区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五、形成合力、社会成效（15分）
19、应用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优质科技教育资源、科普教育基地、科技特色项目实验基地、高校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等，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实验、参观和讲座等活劫，引进高校师资和课程资源，开展课题研究。
20、应用社区和家庭创新文化资源，依托社区创新屋和家庭创客工坊，争取社会有关方面参与学校科技活动。引导学生结合社会实践，成立较为固定的学生科普传播志愿者队伍。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参与家庭和社区科普宣传和科技活动。
21、学校重视科技教育工作的社会宣传，每年在区级及以上的报刊、杂志、电视和广播媒体，及本校网站、自媒体等上，报道学校有关科技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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